
关于印发《伊宁市村庄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边合区管委会、南岸新镇筹备组，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市直各委、办、局：

《伊宁市村庄规划管理办法(试行)》经伊宁市第十八届

人民政府 2023 年第 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实施。

2023 年 5 月 12 日



伊宁市村庄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伊宁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促进土地资

源科学合理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村庄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

修改和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村庄规划，是指一定时期内对本市

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土地实施保护、开发、利用和整治等活

动所作的总体安排，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统筹安排各类用

地的依据。

第四条 编制、审批、实施和修改村庄规划，应当与乡

镇级、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

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统筹城乡用地，保护

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村庄规划的编制及具体实施

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村庄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将村庄规划编制和修改工作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规划编制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组

织编制村庄规划。

第八条 村庄规划期限、目标年应当与乡镇级国土空间

规划相一致。

村庄规划应当结合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出

一般为 5 年的近期土地利用安排，并落实市、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就对应期限的空间利用做出远期安排。

第九条 村庄规划按照下列原则编制：

（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三）统筹安排农村各类、各区域用地；

（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五）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相平衡。

第十条 村庄规划应当按照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

达各行政村的各类用地控制指标、规模和布局等落实到具体

地块。

第十一条 村庄规划应当科学、合理安排各类用地，将

规划区域内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和禁止建设区等四类管制分区。



第十二条 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编制村庄规划的重

点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的布局安排、数量和质量要求。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编制村庄规划草案，应当征求

相关部门、各村的意见，并依据征求意见情况进行修改完善。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于村庄规划报批20个工作

日前，将规划草案在各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和其他公共场

所公告，听取村民意见。

第三章 规划审批

第十五条 村庄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报送审批村庄规划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规划文本以及说明；

（二）规划图件；

（三）规划成果数据库；

（四）其他附件材料等。

第十七条 村庄规划经依法批准后，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自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本乡镇范围向社会公布，接

受公众查询和监督。

第四章 规划实施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村庄规划，落实土地

用途管制，严格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限制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控制农村建设用地规模。



第十九条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自治区下达

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分解，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组

织实施。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

第二十条 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公共设施及公

益事业用地应当安排在允许建设区；需要在有条件建设区安

排的，应当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增加、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

界不突破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

界，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限制建设区不得安排新增建设用地；禁止建设区原则上

不得安排建设项目用地。

第二十一条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土地调

查统计和监测评价，建立村庄规划信息系统，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对村庄规划实施进行动态监测。

第五章 规划修改

第二十二条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三条 修改村庄规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得到落实；

（三）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保障

土地可持续利用；



（四）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第二十四条 村庄规划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调整土地

利用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布局的，由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一）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交通、水利、能

源、环保、生态等专项规划修改以及新增重大基础设施、重

要民生项目，需要调整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三）经依法批准调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和耕地保有量等规划控制指标的；

（四）行政区划调整的；

（五）自然灾害影响、抢险避灾需要的；

（六）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村庄规划确需修改的，不得突破乡镇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下达给各行政村的各类用地控制指标，村庄

规划确需突破用地控制指标的，应当在所属乡镇内平衡解

决。

第二十六条 村庄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后的村土地利用规划应当按照本办法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行政管辖区域

内村庄规划执行情况负总责。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规模、设施

农用地管理、土地整治年度计划实施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

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和节约集约用地情况纳入乡镇人民政

府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第二十八条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

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村庄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

现、制止和纠正违反土地利用规划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村庄规

划执行情况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二）要求就监督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

明，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勘测；

（三）责令停止违反村庄规划的行为。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

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举报违反村庄规划的行为。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之日起 15 日

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并自受理后 60 日内将处理结果等

情况予以回复；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毕的，经



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

得超过 30 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未按规定程序修改村庄规划的，以及未

公布经批准的村庄规划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不按照村庄规划，村庄集镇

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使用存量农村建设用地的，其批准文

件无效。对非法批准用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应当收回，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

的，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第三十三条 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村庄规划

行为的举报，不依法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在克伯克于孜乡、托格拉克乡、潘

津镇、汉宾乡、喀尔墩乡、塔什科瑞克乡、达达木图镇、巴

彦岱镇、英也尔镇试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改革试点期间有

效。


